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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无形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

山 东 烟 台 王虹英 金 炜

一、内部研究开发形成无形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

对于内部研究开发形成的无形资产，按照《企业所得税法

实施条例》的规定：企业为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发生的

研究开发费用，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，在按照规定

据实扣除的基础上，按照研究开发费用的 50%加计扣除；形成

无形资产的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 150%摊销。而按照会计准

则的规定，对于享受税收优惠的研究开发支出，在形成无形资

产时，确定的成本为研究开发过程中符合资本化条件后达到

预定用途前发生的支出。由此产生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与计税

基础之间的差异。

例 1：昌民公司是集研发、生产、销售为一体的上市公司，

20伊8年发生的与无形资产有关的业务如下：公司董事会批准

自 20伊8年 1月 1日开始研发某项新产品专利技术。在研究

开发过程中发生材料费 350万元，人工工资 50万元，其他费

用 40万元，总计 440万元，其中，符合资本化条件的支出 400

万元。该项目于 20伊8年 12月 31日达到预定用途。20伊8年度

未扣除研究开发支出的税前利润为 500万元，无其他纳税调

整事项，适用所得税税率 25%，该项新技术预计使用年限为

10年，摊销期限与税法规定的相同，按直线法摊销。相关分析

如下：

1. 无形资产初始确认。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，20伊8年年

末研究开发费用中不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40万元应计入当期

损益，按税法规定税前扣除金额为 60万元（40伊150%）；研究

开发费用中符合资本化条件的 400万元，按照无形资产成本

的 150%即 600万元（400伊150%）进行摊销。由于该项目于

20伊8年 12月 31日才达到预定用途，因此 20伊8年无形资产

摊销额为零，即税前扣除额为零。

20伊8年 12月 31日，该项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400万

元，在未来期间可予税前扣除的金额为 600万元，其计税基础

为 600万元，账面价值小于计税基础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

200万元。

但是由于该项无形资产并非产生于企业合并，同时在初

始确认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，如果确

认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不同而产生的暂时性差异的所得税影

响需要调整该项资产的历史成本，则按会计准则的规定，该种

情况下不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。

昌民公司 20伊8年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对其应纳税

所得额的影响仅限于费用化支出部分。20伊8年税前会计利

润=500-40=460（万元），应纳税所得额=500-40伊150%=440

（万元），应交所得税=440伊25%=110（万元）。

2. 无形资产后续计量。承上例，假设昌民公司 20伊9年未

扣除无形资产摊销的税前会计利润为 400万元，适用所得税

税率为 25%，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。20伊9年 12月 31日，该项

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=400-400衣10=360（万元），计税基础=

600-600衣10=540（万元）。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

础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 180万元。但是此项可抵扣暂时性

差异不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条件，因此不确认与其相

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。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对摊销成本的处

理规定不同，按税法的规定进行处理会减少昌民公司的应纳

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。20伊9年税前会计利润=400-400衣

10=360（万元），应纳税所得额=400-600衣10=340（万元），应

交所得税=340伊25%=85（万元）。

通过分析可以明确，对于企业为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

工艺而自行研制形成的无形资产成本，无论是在初始确认还

是在后续计量时，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之间的差异均不予确

认，因为该差异并不是企业实际发生的支出，但是在无形资产

的后续计量时由于会计准则与税法对摊销成本的处理规定不

同，会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和应交所得税。税法的主要目

的是通过税收上的优惠鼓励企业自主创新，引导企业增加研

发资金的投入，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。

二、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产生的暂时性差异

按照会计准则的规定，企业的无形资产发生减值时，应

当对所发生的减值损失及时加以确认和计量。但是税法对按

照会计准则规定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形成实质性

损失前，不允许在税前扣除，即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不会随

减值准备的提取而发生变化，但其账面价值会因减值准备

的提取而减少，从而形成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的

差异。

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=实际成本-累计摊销额-减值准

备，无形资产的计税基础=实际成本-累计摊销额。

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所形成的差异为可抵扣暂时性差

异，并应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资产。

例 2：裕民公司 20伊8年年末未扣除减值准备的税前利润

为 2 300万元，不存在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。期

末对一项技术专利权的账面价值进行检测时发现，市场上已

存在类似专利技术所生产的产品，从而对裕民公司产品的销

售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20伊8年年末在不考虑资产减值因素的

情况下，该专利的账面净值为 3 000万元（已扣除累计摊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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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），剩余摊销年限为 5年。如果将该专利出售，则在扣除相关

的税费后可以获利 2 000万元。但是如果裕民公司继续利用

该专利进行产品生产，则在未来 5年内预计可以获得的未来现

金流量的现值为 1 500万元，到期处置收益为 0。假设裕民公

司不存在其他暂时性差异，未来适用所得税税率 25%。

1. 计提无形资产减值准备。20伊8年年末该项技术专利权

的账面净值为 3 000万元，可收回金额为 2 000万元，其账面

净值高于可收回金额，因此应当计提相应的减值准备。应确认

的无形资产减值损失=3 000-2 000=1 000（万元），这时该专

利的账面价值=3 000-1 000=2 000（万元），其计税基础为 3 000

万元。

该项技术专利权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，形成可抵

扣暂时性差异 1 000万元。该差异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

认条件，因此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。递延所

得税资产=1 000伊25%=250（万元）。

裕民公司 20伊8年的会计利润=2 300-1 000=1 300（万

元）。由于税法规定按照会计准则计提的无形资产减值准备在

形成实质性损失前不允许在税前扣除，所以公司应相应调增

应纳税所得额，其应纳税所得额为 2 300万元，应交所得税为

575万元（2 300伊25%）。账务处理为：借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250

万元，所得税费用 325万元；贷：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

575万元。

2. 无形资产后续计量。承例 2，假设 20伊9年度未扣除摊

销支出的税前利润为 1 200万元，没有对无形资产计提减值

准备，也无其他纳税调整事项，适用所得税税率 25%。

20伊9 年年末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=2 000-2 000衣5=

1 600（万元），计税基础=3 000-3 000衣5=2 400（万元）。技术专

利权的账面价值小于其计税基础，形成可抵扣暂时性差异

800万元。该差异符合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确认条件，因此应确

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。递延所得税资产=800伊25%=

200（万元）。

但是，由于递延所得税资产的余额为 250万元，当期应转

回原已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 50万元（250-200），转回的可

抵扣暂时性差异应冲减企业当期的应纳税所得额，减少应交

所得税。裕民公司 20伊8年的会计利润=1 200-2 000衣5=800

（万元），应纳税所得额=800-（600-400）=600（万元），应交所

得税=600伊25%=150（万元）。账务处理为：借：所得税费用 200

万元；贷：递延所得税资产 50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

150万元。

三、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形成的暂时性差异

在会计处理上，企业取得无形资产以后，应根据其使用寿

命情况，区分为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与使用寿命不确定

的无形资产。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，不允许摊销，

但持有期间每年应进行减值测试。在税务处理上，企业取得的

无形资产成本（外购商誉除外），应在一定期限内摊销，税法上

不区分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

产，所有无形资产成本均允许在一定期间内摊销并在税前扣

除。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，税法规定摊销期限为不

短于 10年。由此形成使用寿命不确定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与

计税基础的差异，所形成的差异应确认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负

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。

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，账面价值=实际成本-

减值准备，计税基础=实际成本-累计摊销额。

例 3：强民公司 20伊7年年初支付价款 100万元购入某无

形资产，该无形资产使用寿命不确定，会计上不进行摊销，年

末经减值测试未发现减值迹象。在税务处理上，该无形资产摊

销期限为 10年。假设强民公司不存在其他暂时性差异，未来

适用所得税税率 25%，公司 10年内每年利润表中的税前利润

为 500万元。相关的分析如下：

1. 初次摊销。20伊7年年末，该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100

万元，计税基础为 90万元（100-100衣10）。该无形资产的账面

价值大于其计税基础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0万元。该差

异符合递延所得税负债的确认条件，因此应确认与其相关的

递延所得税负债。递延所得税负债=10伊25%=2.5（万元）。

强民公司 20伊7年的税前会计利润为 500万元。虽然会

计上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不予摊销，但税法规定按

照 10年进行摊销，所以应调减公司的应纳税所得额。应纳税

所得额=500-10=490（万元），应交所得税=490伊25%=122.5

（万元）。账务处理为：借：所得税费用 125万元；贷：递延所得

税负债 2.5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得税 122.5万元。

2. 摊销完毕。假设强民公司在之后的 10年内没有对该

无形资产计提减值准备，且公司仍旧不存在其他暂时性差异，

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为 22.5万元。

第 10年年末，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100万元，计税

基础=100-10伊10=0（万元）。该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大于其

计税基础，形成应纳税暂时性差异 100万元。该差异符合递延

所得税负债的确认条件，因此应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

负债。递延所得税负债=100伊25%=25（万元）。

强民公司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余额为 22.5万元，当期应确

认的递延所得税负债为 2.5万元，第 10年年末的税前会计利

润为 500万元，其应纳税所得额=500-10=490（万元），应交所

得税=490伊25%=122.5（万元）。账务处理为：借：所得税费用

125万元；贷：递延所得税负债 2.5万元，应交税费———应交所

得税 122.5万元。

3. 无形资产转让。承例 3，再假设第 11年，强民公司将该

无形资产转让，则该年年末无形资产账面价值为 0，其计税基

础也为 0。该无形资产不存在暂时性差异，则第 10年年末递

延所得税负债余额 25万元被转回。账务处理为：借：递延所得

税负债 25万元；贷：所得税费用 25万元。

综上所述，企业自行开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工艺形成的

无形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，由于该差异不是企业实际发生

的支出，所以不予确认与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，该差异仅

仅影响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；而计提减值准备的无形资产以

及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产生的暂时性差异，应确认与

其相关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，并调整企业的

应纳税所得额。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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